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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建筑业技术创新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浙建技创

［2017］45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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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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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在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设计与施工中贯彻执行国家海绵城市的相关

方针政策，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等，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人行道、步行街、非机动车道、广场和停车场等工程用全再

生骨料透水混凝土。 

1.0.3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设计、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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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 Full-scale recycled aggregate permeable concrete 

    骨料全部为一定级配的再生骨料组成，结合水泥、掺合料、外加剂和水经

拌合形成的透水混凝土。 

2.1.2 再生骨料 recycled aggregate 

固体废物经过粉碎、筛分、分级，按一定比例混合后，满足不同使用要求

的骨料。 

2.1.3 再生粗骨料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由建筑废料中的混凝土、石等加工而成，粒径大于 4.75mm 的颗粒。 

2.1.4 孔隙 air pore 

混凝土总体积扣除固体骨架所占体积后的剩余部分，它由三部分组成，即

连通孔隙、开口但不连通孔隙、封闭孔隙。 

2.1.5 有效孔隙 effective air pore 

能通过水、排出水的孔隙，即与外界连通的孔隙。  

2.1.6 孔隙率 porosity 

孔隙占混凝土毛体积的百分比。 

2.1.7 有效孔隙率 volume of effective air pore 

有效孔隙占混凝土毛体积的百分比。 

2.1.8 透水系数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表征透水混凝土透水性能的指标，指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再生透水混

凝土的水的体积。 

2.1.9 增强剂 strengthening agent 

用于改善粗集料和胶结料的粘结性能，提高透水混凝土强度的添加剂。 

2.1.10 水泥基透水混凝土用胶结剂 admixture for cement pervious concrete 

以聚羧酸盐或其他减水组分、分散性乳胶粉等成分为主，能提高水泥基透

水混凝土性能的外加剂，简称胶结剂。 

2.1.11 透水混凝土的理论最大密度 theoretical maximum density of pervious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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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混凝土全部为集料（包括集料自身内部的孔隙）和水泥石所占有，孔

隙率为零的理想状态下的最大密度。 

2.1.12 透水混凝土的毛体积密度 bulk density of permeable concrete 

透水混凝土试件的干质量与试件的毛体积的比值。毛体积是指含材料的实

体矿物成分及其闭口孔隙、开口孔隙等所包含的体积。 

2.2  符号 

QLA-洛杉矶磨耗损失（%）； 

PM-砂浆含量（%）； 

mg-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粗集料用量（kg/m3）； 

ρg0 —粗集料紧密堆积密度（kg/m3）； 

α—粗集料用量的折减系数； 

Vp—每立方米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胶结料浆体体积（m3）； 

ρg—粗集料表观密度（kg/m3）； 

Vd—目标孔隙率；
 

ρb—胶凝材料的合成密度（kg/m³）； 

ρc—水泥的密度（kg/m³）； 

ρm—矿物掺合料密度（kg/m³）； 

βm—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的质量分数； 

ρw—拌合水的密度（kg/m³）； 

mw—透水混凝土的单位用水量（kg）； 

ma—透水混凝土的单位矿物掺台料用量（kg）； 

mc—透水混凝土的单位水泥用量（kg）； 

ma—透水混凝土的单位外加剂用量（kg）； 

βa——透水混凝土的单位外加剂用量占胶凝材料用量的质量分数（%）。 

R—统计分析中的相关系数。
 

 



 

4 
 

3 原材料 

3.1 再生骨料 

3.1.1 以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石块等为原材料制备透水混凝土用再生骨料，不

得使用被污染或腐蚀的建筑垃圾制备再生骨料。 

3.1.2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 规定。透水混

凝土路面基层用再生粗骨料性能指标至少应满足表 2 中Ⅲ类再生粗骨料的性能

要求。再生粗骨料的性能试验方法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5177。 

表 1 透水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性能指标 

项目 技术指标 

微粉含量（按质量计，%） <3.0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1.0 

吸水率（按质量计，%） <10.0 

针片状颗粒（按质量计，%） <10.0 

杂物含量（按质量计，%） <1.0 

坚固性（按质量计，%） <10.0 

压碎指标（%） <22.0 

表观密度（kg/m3） >2250 

松散堆积孔隙率(%) <50.0 

硫化物及硫酸盐（折算成 SO3,按质量

计，%） 
<2.0 

有机物 合格 

当再生骨料中的母岩为容易被硫酸溶解的石灰岩等岩石时，没有准确的方法

可以测定砂浆含量，可用洛杉矶磨耗损失代替。根据公式（3.1.2-1）及（3.1.2-

2）分别计算洛杉矶磨耗损失，并取平均值。 

QLA=26.00+0.29PM    (3.1.2-1) 

(R=0.85) 

QLA=19.58+0.19PM    (3.1.2-2) 

(R=0.84) 

式中：PM 为砂浆含量，QLA为洛杉矶磨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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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再生骨料质量等级和分级标准 

项目 I 级 II 级 III 级 

表观密度(kg/m3) >2550 >2400 >2250 

表观密度变异系数(%) <1 <3 <5 

压碎值(%) <10 <17 <22 

砂浆含量(%) <18 <34 <50 

洛杉矶磨耗损失(%) <27 <31 <35 

吸水率(%) <4 <7 <10 

I 级再生骨料可直接应用于制备各强度等级的再生混凝土(RC15〜RC60)；II

级再生骨料可直接应用于生产中等强度的再生混凝土(RC40 以下)；III 级再生骨

料则只能用于生产等级较低的再生混凝土(RC30 以下)。 

3.2 增强剂 

3.2.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用高分子聚合物乳液类增强剂宜符合表 3 的规定。

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合成树脂乳液法验方法》GB/T 11175 的规定。 

表 3 透水混凝土用高分子聚合物乳液类增强剂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外观 — 无粗粒子 

固体含量 % ≥40 

PH 值 — 4.0-10.0 

布氏旋转粘度 mPa·s ≤2000 

最低成膜温度 ℃ ≤25 

3.2.2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用无机材料类增强剂宜符合表 4 的规定。试验方

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GB/T 18736 的规

定。 

表 4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用无机材料类增强剂技术要求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SiO2 含量 % ≥85 

氯离子含量 % ≤0.1 

液体增强剂含固量 %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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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体增强剂含水率（质量分数） % ≤3.0 

3.3 其他原材料 

3.3.1 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的规定。全再生骨

料透水混凝土宜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 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不同品种水泥不宜混合使用。 

3.3.2 天然粗、细骨料或人工粗、细骨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质最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 

3.3.3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宜采用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天然沸石粉和硅

灰等矿物掺合料，应分别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1596、《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混擬

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JG/T566 和《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的规

定。粉煤灰等级不宜低于 II级；粒化高炉矿渣粉等级不宜低于 S95 级。 

3.3.4 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剤》GB 8076 和《混凝上外加剂

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的规定。 

3.3.5 拌合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3.3.6 釆用其他原材料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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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及配合比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设计强度应以 28d（或设计规定的龄期）弯拉强度

为主，28d 抗压强度可作为参考指标。试件的制作、养护、试验方法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的规定执行。 

4.1.2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在对同类道路配合比设计和使用情况调研的基

础上，充分借鉴成功的经验，进行配合比设计。 

4.1.3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各层的厚度不宜小于骨料公称最大粒径 2.5 倍。 

4.1.4 抗折强度、抗压强度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的规定。 

4.2 混凝土性能 

4.2.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凝结时间应满足施工要求。 

4.2.2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浆体应均匀包裹骨料，不应淌浆；骨料颗粒粘结

良好，不应松散，手攥成团。 

4.2.3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面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面层技术要求 

 

4.2.4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抗冻性能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试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轻型荷载道路，

停车场 

弯拉强度 
7d MPa ≥2.0 ≥2.2 ≥2.5 

28d MPa ≥3.0 ≥3.5 ≥4.0 

抗压强度 
7d MPa ≥15 ≥18 ≥21 
28d MPa ≥20 ≥25 ≥30 

孔隙率 % ≥20 ≥18 ≥18 
有效孔隙率 % ≥16 ≥14 ≥12 
透水系数 mm/s ≥2.4 ≥2.0 ≥1.6 

抗冻试验 
抗压强度损失率 % ≤20 ≤18 ≤15 
质量损失率 % ≤5 ≤4 ≤3 

耐磨性（磨抗长度） m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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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抗冻性能 

使用条件 抗冻性能 

夏热冬冷地区 D25 

寒冷地区 D35 

4.2.5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抗冻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

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慢冻法执行。抗冻性试验

宜采用慢冻法，25 次冻融循环。抗冻试验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选择检验。 

4.2.6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孔隙率、有效孔隙率的试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 A 的规定。 

4.2.7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透水系数的试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4.2.8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抗压强度的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

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执行。 

4.2.9 耐磨性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 

4.3 配合比设计 

4.3.1 配合比设计应保证强度、渗透性能及耐久性满足要求，应符合《普通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4.3.2 透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可采用体积法，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粗集料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mg=α×ρg0                        (4.3.2-1) 

 式中：mg—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粗集料用量（kg/m3）; 

ρg0 —粗集料紧密堆积密度（kg/m3）;当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规格集料时，

堆积密度为按质量分数混合后的混合集料测得的紧密堆积密度; 

α—粗集料用量的折减系数，通常取 0.98。 

    2 胶结料浆体体积 Vp 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𝑉𝑝𝑝 = 1 − 𝑚𝑚𝑔𝑔

𝜌𝜌𝑔𝑔
 -V𝑑𝑑                  (4.3.2-1)

 

式中：Vp—每立方米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胶结料浆体体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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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g—粗集料表观密度（kg/m3） 

Vd—目标孔隙率（%）
 

3 胶凝材料的合成密度: 

  ρb 应根据矿物掺合料密度 ρm 和水泥密度 ρc 以及掺合料的质量分数 βm 确定，并

按下式计算∶  

𝜌𝜌𝑏𝑏 = 1
𝛽𝛽𝑚𝑚
𝜌𝜌𝑚𝑚

+
(1−𝛽𝛽𝑚𝑚)

𝜌𝜌𝑐𝑐

                        (4.2.3-3)                    

式中：ρb—胶凝材料的合成密度（kg/m²）; 

ρc—水泥的密度（kg/m3） 

ρm—矿物掺合料密度（kg/m²）;当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矿物掺合料时，可

采用各自密度的加权平均值。 

βm—每立方米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的质量分

数（%）。 

4 水胶比（w/b）应根据配制强度、水泥品种及混凝土工作性确定。 

5 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 mb，应根据胶结料浆体体积 Vp、胶

凝材料的密度、水胶比等参数确定，并按下式计算∶ 

1 /
p

b

b w

V
m w b

ρ ρ

=
+

                    

(4.2.3-4)  

式中：ρw—拌合水的密度（kg/m3）;不考虑环境温度、微量物质等因素对水密度

的影响，取 1000kg/m3。 

6 mw、应根据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用量 mb，以及水胶比 w/b 

确定，并按下式计算： 

mw=mb×（w/b）             （4.2.3-5） 

式中：mw—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用水量（kg/m3） 

7 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mc 和矿物掺台合料用量 mm 应根据每立

方米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 mb，和矿物掺合料的质量分数 β确定。  

mm=mc×β                 （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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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mb-mm                  （4.3.3-7） 

式中：ma—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矿物掺台料用量（kg/m3）;当采用两种或两种

以上矿物掺合料时，根据质量分数 βm1、βm2、βm3，分别计算出矿物掺合料用量

mm1、mm2、mm3 。 

mc—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水泥用量（kg/m3）。 

8 外加剂的品种和用量应根据试验确定，外加剂用量按下式计算∶    

ma=mc×βa                                       (4.3.3-8) 

式中：ma—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外加剂用量（kg/m³） 

βa—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外加剂用量占胶凝材料用量的质量分数（%） 

9 当掺用增强剂、纤维等材料时，应计算出相应的立方来透水混凝土的增强

剂用量 mr、纤维用量 mf。 

10 透水混凝土配合比宜采用每立方米透水混凝土的各组成材料的用量来表

示。 

1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中不宜单掺矿渣。单掺 15%左右的硅灰或 20%左

右的粉煤灰，能提高浆体的工作性能。当拌合温度从 20℃升高到 40℃时，体系

工作性能提高。粉煤灰、矿渣双掺时， 20℃的工作性能较纯水泥浆体差，温度

提高到 30℃或 40℃后，工作性能有所改善。硅灰与粉煤灰或矿渣双掺情形下，

最佳掺量如表 7 所示。 

表 7 多掺体系中硅灰最佳掺量 

掺和体系 20℃ 30℃ 40℃ 

硅灰-粉煤灰 13.3%〜20.6% 12.4%〜20.9%
 

11.2%〜20.9%
 

硅灰-矿渣  
8.2〜16.1%

 

<16.7%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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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透水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调整和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计算配合比进行试拌，并检验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相关性能。当拌

合物性能不符合要求时，如出现浆体在振动作用下过多滴落或不能均匀包裹集料

表面时，调整透水混凝土胶凝材料用量，外加剂用量等，直到符合要求。根据试

拌结果，提出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强度试验用的基准配合比。 

2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性能试验时，采用四个不同的配合比，其中二个为

本标准第 4.3.3 条第 1 款确定的基准配合比，另外两个配合比的水胶比较基准

水胶比分别增加和减少 0.05，用水量与基准配合比相同。 

3 制作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强度试验试件时，应验证拌合物的性能。 

4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强度试验时，每个配合比应至少成型一组试件，并

按标准养护至 28d 或设计规定龄期时测试。 

5 设计对耐久性有要求的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进行相应的抗冻耐久性

指标检测。 

6 应根据试验得到的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强度、孔隙率、有效孔隙率与水

胶比的关系，针对系列数据，采用作图法或计算法求出满足孔隙率和透水混凝土

配制强度要求的水胶比，据此确定胶凝材料用量和用水量，最终确定的配合比即

为设计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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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 施工准备 

5.1.1 工地施工具有集中、交叉作业、边通车边施工等特点，施工单位须根据设

计文件要求，查勘施工现场，复核地下隐蔽设施的位置和标高，根据施工现场的

条件，制定施工方案，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5.1.2 面层与基层之间的结合状况，对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面层的质量有影

响，在面层施工之前，基层作相应的界面处理，要求基层粗糙，保证清洁、无积

水，并保持一定的湿润，必要时根据施工状况采用一定的胶结剂。 

5.2 拌制 

5.2.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初凝时间短，拌合后不宜长时间停留。因此，搅拌

机容量的配置应根据项目大小、施工工期、施工顺序和运输工具等参数选择，运

输工具必须要适应搅拌机的出料量。 

5.2.2 建议宜采用水泥裹石法拌制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先加入 25%的水泥

(C1)，然后加入部分水(W1)，与再生骨料 RA 一起搅拌 30s，然后加入剩下的水

泥(C2)和剩余的水(W2)，共同搅拌 90s，就得到透水再生混凝土混合料 NPRC，

如图 1 所示。采用该法，可先润湿集料表面，防止水泥浆过稀、过多，影响路面

透水性，且可以提高透水性路面强度。 

 

图 1.水泥裹石工艺流程 

5.3 运输 

5.3.1 施工气温对初凝时间有影响，运输过程应做好保湿及防离析工作，运至

铺筑地点进行摊铺、振捣、收面直至完成允许的最长时间不能大于初凝时间。 

5.4 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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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面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摊铺前应对基层与标高复验后达到一定密实度时确保一步到位的铺料厚

度，避免二次铺料，影响路面施工质量。施工时应特别注意边角等细部位置，发

现缺料现象，应及时补料并压实。 

2 宜采用低频振动压实机具进行压实，使用时应防止在同一处振动时间过长

而出现离析现象，以及过于密实而影响透水率。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应穿上减压

鞋，减少施工人员自重影响。 

3 不同于普通混凝土表面，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表面为水泥浆包裹的集料

颗粒，而非水泥砂浆。因此，在抹平作业时，采用抹平机械时应有一定的力度，

抹板还应有一定的刚度。 

5.5 养护 

5.5.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施工完毕后，必须进行一定时间的保湿养护，使其

强度在湿润状态下逐渐提高。施工后在其表面应采用塑料薄膜或土工布覆盖，并

均匀洒水，保持透水混凝土的湿润状态。洒水宜采用喷淋的方式。 

5.5.2 养护时间根据施工温度而定，一般养护期为 14d-21d，高温时不少于 14d，

低温时不少于 21d。如在 5℃以下施工，最短养护期不得少于 28d。 

5.5.3 养护期间，应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以保持孔隙内清洁，不被泥土、油类

等污染，降低透水性能；防止在混凝土未达到设计强度时受到荷载作用而损坏，

如受到损坏，应立即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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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相关专

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2 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应形成验收文件。 

3 监理单位应按规定对试件和现场检测项目进行平行检测、见证取样检

测。 

4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 

5 工程的外观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共同确认。 

6.1.2 施工中应收集下列资料： 

1 设计文件和竣工资料； 

2 竣工验收报告； 

3 试件的检测报告； 

4 工程施工和材料检查或材料试验记录； 

5 检查记录 

6 工程重大问题处理文件 

6.2 原材料质量验收 

6.2.1 水泥品种、级别、质量、包装盒贮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水泥出厂超过三个月时，应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检查数量：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登记、同一品种、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

的水泥，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t 为一批，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t 为一批。每袋抽样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进场复验。 

6.2.2 混凝土中掺加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和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品抽样检验方法确定。每批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报告。 



 

15 
 

6.2.3 骨料应符合《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 的规

定。 

检查数量：再生骨料按类别、规格及产量确定批次：日产量在 2000t 及

2000t 以下，每 600t 为一批，不足 600t 亦为一批；日产量 2000t-5000t，每

1000t 为一批，不足 1000t 亦为一批；日产量超过 5000t，每 2000t 为一批，不

足 2000t 亦为一批；对于建（构）筑物来源相同，日产量不足 600t 的，以连续

生产不超过 3d 且不大于 600t 为一检验批。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和抽检报告。 

6.3 面层质量验收 

6.3.1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面层主控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机动车停车场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对弯拉强度有设计要求时，

其弯拉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对人行道、步行街、非机动车道、广场等受荷载

较小的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弯拉强度可不作为项目质量验收控制项

目。 

检查数量：每 100m3 同配合比的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取样 1 次，不足

100m3 时按 1 次计。每次取样应至少留置 1 组（3 块）标准养护试件。同条件

养护试件的留置组数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最少 1 组（3 块）。 

检验方法：检查试件弯拉强度试验报告。试件弯拉强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JTG/T F30 执行。 

2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 100m3 同配合比的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取样 1 次；不足

100m3 时按 1 次计。每次取样至少留置 1 组（3 块）标准养护试件。同条件养护

试件的留置组数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最少 1 组（3 块）。 

检验方法：检查试件强度试验报告。试件抗压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执行。 

3 全再生混凝土路面面层透水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 500m3 抽测 1 组（3 块）。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1 组试件中每个试件的透水系数均满足设计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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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夏热冬冷地区和寒冷地区，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抗冻性能符合

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 5000m2抽测 1 次（共 3 组 9 块）。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试件抗冻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

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执行。 

5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面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允许偏差应为±

5mm。 

检查数量：每 500m2 抽测 1 点。 

检验方法：钻孔，用钢尺量。 

6.3.2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面层一般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面面层应平整，边角应整齐、无裂缝，不应有石子脱落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 

2 路面伸缩缝应垂直、平顺，缝内不应有杂物。伸缩缝在规定的深度和宽

度范围应全部贯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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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孔隙率指标测定与计算 

 

A.1 透水混凝土理论最大密度的计算 

A.1.1 透水混凝土理论密度是计算孔隙率指标的重要前提。 

A.1.2 透水混凝土理论密度是通过每立方米的组成材料质量和该组成材料密度

计算获得。 

A.1.3 已有文献表明：直到完全水化为止，水泥可与占其质量 1/4 的水成为化

学上持久的结合状态，这种化学结合水会发生体积收缩，收缩后其体积仅占原

始自由水体积的 3/4，除化学结合水外，其他自由水只起到促进水泥完全水化

的作用，并最终蒸发散失，所以水的质量一般取胶凝材料用量的 1/4，水的体

积乘以 3/4。 

A.2 透水混凝土孔隙率的测定 

A.2.1 试件尺寸的测定方法参考了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

验规程》JTG E20 中对沥青混合料试件的测定方法及《公路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JTGE41 中对岩石试件的测定方法。根据试件的干质量和毛体积计算出试件的毛

体积密度，然后根据毛体积密度和理论最大密度计算出试件的孔隙率。 

A.3 透水混凝土有效孔隙率的测定 

A.3.1 透水混凝土的孔隙包括连通孔隙、开口但不连通孔隙、封闭孔隙三部

分。本方法表征的是连通孔隙率。将试件浸入水中足够长的时间，让试件吸水

饱和，此时试件连通孔隙以及开口但不连通孔隙均充满水。那么，试件的饱和

面干质量与试件的水中质量之差即可理解为除连通孔隙之外的试件的体积排开

水的质量。因此，公式(A.3.3)计算出的是连通孔隙率。若将试件的饱和面干

质量换为试件的烘干质量，那么，计算出来的便是连通孔隙率与开口但不连通

孔隙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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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透水系数室内试验方法 

B.0.1 渗透是水在多孔介质中运动的现象。透水系数是表征透水混凝土透水性

能的重要参数。不同的结构类型或不同测试原理的透水装置测得的透水系数会

有差异，数据之间无可比性。目前，我国尚无测定透水混凝土的渗透系数的定

型产品。现行行业标准《透水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 规定了装置的

示意图。目前对于多孔材料的透水系数的测定原理大多基于达西定律（Darcy’s 

Law）。 

在其他材料的透水系数试验方面，试验仪器已经比较成熟。根据水头差的

不同，可分为常水头法和变水头法。只要试验仪器依据的原理相同，试验仪器

组成结构类似，操作方便，均可以用于试验。 

B.0.2 抽真空装置可采用沥青混合料理论最大密度测定仪。 

B.0.3 水在渗透过程中，水中的气泡会堵塞住试件内部的孔隙，降低渗透系

数。因此，当条件允许时，宜采用脱气水。本试验应使用无气水，可采用新制

备的蒸馏水，否则应在试验前对所用蒸馏水进行排气处理。 

B.0.4 须对试件进行钻芯取样，为破坏性测试方法，测试数据精确，测试过程

复杂。适合于对测试项目的透水系数测试数据进行仲裁评定。 

B.0.5 侧壁渗漏是影响透水系数准确测定的重要因素，须将试件与水圆筒密封

好。 

    试件内部存在气泡，会使有效渗透面积减少，且在渗透过程中，气泡会受

到压缩对水产生阻力。因此，试验前需要通过对试样抽真空、浸泡等方式进行

饱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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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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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5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7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8 《混凝土外加剤》GB 8076 

9 《混凝上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10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11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12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13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最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14 《混擬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JG/T566 

15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16 《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 

 


